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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石家庄市燕春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河 北 省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拟 对 石 家 庄 市 燕 春 花 园 酒 店 有 限 公 司 1

笔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4 年 11 月 20 日，债务人尚欠本金 209,500,000.00

元，利息（含罚息、复利）93,999,435.89 元，其 他 从 权 利 1,192,420.00 元 ，债 权

总 额 为 304,691,855.89 元 。 债 务 人 位 于 石 家 庄 地 区 ，债 权 相 关 担 保 情 况

详 见 附 件 。 债 权 的 交 易 对 象 为 依 法 成 立 的 企 业 法 人 、具 有 完 全 民 事 行

为 能 力 的 自 然 人 、其 他 组 织 ，但 国 家 公 务 员 、金 融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及 地 方

资 产 管 理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该 项 资 产 处 置 工 作 相 关 中 介 机 构 所 属 人 员; 债

务 人、担 保 人 为 自 然 人 的, 其 本 人 及 其 直 系 亲 属; 债 务 企 业 的 控 股 股 东、

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控 股 下 属 公 司, 担 保 企 业 及 其 控 股 下 属 公 司, 债 务 企 业

的 其 他 关 联 企 业; 上 述 主 体 出 资 成 立 的 法 人 机 构 或 特 殊 目 的 实 体; 国 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标 的 债 权 资 产 。 标 的 债 权 资 产 详 细 情 况 请 具 体 参 见 我 公 司 对 外 网 站 ，

网址:http://www.hebamc.com 。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受 理 征 询 或 异 议 有 效 期:20 个 工 作 日 ，如 对 本 次 处 置 有 任 何 疑 问 或

异议请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郭经理

联系电话:0311-68003053

电子邮件:guojinpan@hebamc.com

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 86 号互联网大厦 C 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311-6800124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uanhongwei@hebamc.com

特 别 提 示: 以 上 资 产 信 息 仅 供 参 考 ，河 北 省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不 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0 日

资产基本信息表

注 ：本 公 告 清 单 仅 列 示 截 至 债 权 基 准 日 的 债 权 本 金 及 利 息（含 利 息 、罚 息 、应 加 倍 支 付 的 延 迟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债 权 的 本 金 、利 息 、复 利 和 罚 息 金 额 ，债 务 人 和 担 保 人 应 支 付 的 重 组 收 益 、违 约

金 、相 关 费 用 等 按 照 相 关 合 同 协 议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及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 计 算 。 如 公 告 中 债 务 人 、债 权 金 额 、抵（质）押 物 ，担 保 人 等 信 息 与 实 际 不 符 的 ，以 相 关 合 同 协 议 及 有 效 法 律 文 书 为 准 。 上 述 债 权 及

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序号

1

债务人
名称

石 家 庄 市

燕 春 花 园

酒 店 有 限

公司

资产
种类

债权

所在地

石家庄

币种

人民币

标的金额（元）

本金余额

209,500,000.00

利息总额

93,999,435.89

其他从权利

1,192,420.00

本息合计

304,691,855.89

担保情况

抵押担保：借款人名下商业用房抵押（位于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195 号，面积为 31324.00 平方米）及相应土地抵

押（面积为 4016.90 平方米）；石家庄市远东房地产公司商业用房及土地第二顺位抵押（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

和 平 东 路 280 号 和 合 大 厦 ，房 屋 面 积 为 10263.82 平 方 米 ，土 地 面 积 为 5052.10 平 方 米）保 证 担 保 ：石 家 庄 大 远

东房地产有限公司、石家庄燕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曹平朝；质押担保：石家庄大远东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

的石家庄市燕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2386.80 万股股权

附件：

李丽（化名）生在农村，是家
中 老 大 ，有 一 个 妹 妹 和 一 个 弟
弟。为了供他们上学，父母含辛
茹苦，四处打工。三姐弟也非常
争气，都考上了大学。

眼见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大
不如从前，还住在以前的老房子
里，孝顺的李丽心里非常不是滋
味，就想把父母接到城里居住。
但 父 母 怕 给 她 添 麻 烦 ，执 意 不
肯 。 李 丽 就 想 在 城 里 给 父 母 买
套房子，让他们住得舒适些，自
己也能常来看望。

妹妹表示这个想法不错，她
也可以出一部分钱。弟弟却说，
他刚刚成家不久，手头不宽裕，
这笔钱他不出。

李丽与妹妹各出了 20 万元，
给父母买了一套小两居，并在房
产证上写了父亲的名字。随后，

父 母 住 在 这 套 房 子 里 ，直 到 去
世，其间都是李丽姐妹在照顾，
弟弟则很少来探望。

这两年，这套小两居升值不
少，李丽姐妹决定把这套房子卖
掉 。 这 时 弟 弟 却 声 称 该 房 产 作
为父母的遗产，他也有一份。李
丽姐妹非常生气，训斥其平时对
父母不管不问，现在倒是争着要
分钱。弟弟却不依不饶，声称他
有资格分得父母的遗产，并与两
个姐姐反目成仇。

李丽给报社打来电话，询问
这 套 房 产 弟 弟 是 否 也 有 继 承 的
资 格 。 记 者 为 此 咨 询 了 河 北 冀
华律师事务所刘鹏飞律师。

刘 律 师 表 示 ，根 据 民 法 典
相 关 规 定 ，遗 产 的 继 承 应 遵 循
遗 嘱 优 先 、法 定 继 承 补 充 的 原
则。

案例中，房产证的登记权利
人系李丽的父亲，且父母去世前

均没有留下遗嘱。因此，案涉房
产 作 为 遗 产 ，子 女 均 享 有 继 承
权。也就是说，尽管房子是姐妹
俩出资购买的，但在法律上，它
仍 然 属 于 父 母 的 夫 妻 共 同 财
产。父母去世后，这套房子就成
了遗产，原则上三个子女都有权
依法继承。

然而，这里还涉及一个关键
问题：姐妹俩出资购房的行为是
否 构 成 了 赠 与 行 为 ？ 根 据 民 法
典 相 关 规 定 ，姐 妹 俩 共 同 出 资
购 买 这 套 房 子 ，并 在 房 产 证 上
写 上 父 亲 的 名 字 ，这 一 行 为 在
法 律 上 构 成 了 赠 与 行 为 。 这 意
味着，尽管姐妹俩是出资人，但
她 们 已 经 将 自 己 的 财 产 无 偿 转
给 了 父 母 。 因 此 ，父母去世后，
这套房子作为遗产，姐妹俩并不
直接拥有优先继承权。

但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
十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

扶 养 义 务 或 者 与 被 继 承 人 共 同
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
以 多 分 。 有 扶 养 能 力 和 有 扶 养
条 件 的 继 承 人 ，不 尽 扶 养 义 务
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
少分。

综 上 所 述 ，本 案 中 ，李 丽 姐
妹 对 其 父 母 尽 到 了 主 要 赡 养 义
务，结合其父母生前所居住的房
产系其姐妹共同出资购买，故在
分配遗产时，应充分考虑各被继
承人的赡养情况，而尽到主要赡
养 义 务 的 李 丽 姐 妹 应 适 当 比 弟
弟多分。

电话：0311－85288005 微信：jihualvshi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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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帮您记者帮您 忙忙

姐妹俩为父母购买一套房产，弟弟拒绝出资。父母去世
后，弟弟要求分割该房产——

这套房产弟弟有份儿吗？
□ 本报记者 张乔

本报讯 （梁燕 闫纲苹）
12 月 16 日 ，尚 义 县 人 民 法
院 成 功 调 解 一 起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案 件 。 在 调 解 员 动 之
以情、晓之以理的调解下，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让双
方 僵 持 已 久 的 矛 盾 得 以 化
解。

李 某 因 生 活 拮 据 ，于
2011 年 2 月 9 日向高某借款
2 万元，并约定了利息。还
款期限届满后，李某只偿还
了高某 1 万元本金，剩余欠
款 及 利 息 迟 迟 未 还 。 高 某
多次向李某催要未果，今年
12 月 1 日，高某将李某诉至
尚 义 法 院 。 立 案 庭 法 官 考
虑到双方是亲戚关系，为了
维护这份亲情，经与双方当
事人沟通后，将此案转入法

院诉调中心。
诉调中心受理案件后，

调 解 员 仔 细 查 阅 卷 宗 及 证
据材料，研判案件细节，迅
速 开 展 针 对 性 调 解 。 刚 开
始，双方情绪较为激动，调
解 员 以 双 方 的 亲 戚 关 系 为
突破点，以亲情为纽带，一
方面劝说原告高某，在保障
其合法权益的同时，适当放
弃欠款利息；一方面为被告
李某剖析法律责任，劝其正
视债务，尽快偿还欠款。

经过多轮沟通后，双方
态度逐渐缓和，最终双方达
成还款调解协议，被告李某
当 场 偿 还 原 告 高 某 剩 余 本
金 1 万 元 及 利 息 。 至 此 ，
原、被告握手言和，双方多
年积怨烟消云散。

尚义法院：耐心调解
熨平双方亲情“褶皱”

本报讯 （王菲 许景景
刘彬）12 月 10 日，顺平县人
民 法 院 道 路 交 通 法 庭 联 合
保 险 公 司 成 功 调 解 了 一 起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赔 偿 纠 纷
案件，获得群众的称赞。

陈 某 某 与 王 某 驾 驶 的
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陈某某
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王
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
车 辆 在 某 保 险 公 司 投 有 交
强 险 和 商 业 三 者 险 。 陈 某
某 受 伤 后 ，在 医 院 自 行 治
疗，产生较大花费，但交通
事 故 损 失 赔 偿 始 终 无 法 有
效解决，陈某某遂向顺平法
院 道 交 法 庭 驻 交 警 大 队 的
道 交 纠 纷 一 体 化 工 作 站 申
请调解。

道 交 纠 纷 一 体 化 工 作
站 工 作 人 员 了 解 陈 某 某 的
基本案情后，第一时间与驻
站 的 案 涉 保 险 公 司 理 赔 人
员进行沟通联系，解决赔偿

事 宜 。 经 沟 通 后 ，陈 某 某
伤 情 很 可 能 构 成 伤 残 ，必
须 由 鉴 定 机 构 对 陈 某 某 伤
情 进 行 伤 残 等 级 鉴 定 。 道
交 纠 纷 一 体 化 工 作 站 的 工
作 人 员 指 导 陈 某 某 在 诉 前
提 起 了 伤 残 鉴 定 申 请 ，经
道 交 一 体 化 处 理 流 程 ，陈
某某在短短 20 日内拿到了
鉴 定 报 告 。 经 鉴 定 机 构 评
估，陈某某构成十级伤残，
工 作 人 员 借 助 顺 平 法 院 制
作 的《交 通 事 故 案 件 一 体
化处理操作指南》，依据事
故 责 任 划 分 及 相 关 赔 偿 标
准开展调解。

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
和解协议，案涉保险公司同
意按照 18 万元进行赔付，并
且协议在 7 日内履行完毕。
陈某某激动地说：“没有想
到这么难的事，这么快就一
次性解决了。省时、省力又
省钱！”

“诉前调解＋诉前鉴定＋道交一体化”

顺平法院一站式化解
一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

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
如 果 欠 钱 的 人 死 亡 ，债 务 是“ 家 属 代
偿”还是“人死债消”？12 月 8 日，曲阳
县人民法院就妥善调解了这样一起被
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

王某某与刘某甲系朋友，2020 年，
刘某甲为偿还房贷向王某某借款 5 万
元，双方约定了利息和还款期限，刘某甲

向王某某出具了借条。然而天有不测风
云，今年刘某甲突然因病离世。王某某
向刘某甲的家人催要借款未果，遂将刘
某甲的妻子刘某乙及其两名孩子刘某
丙、刘某丁起诉至法院，要求三人作为刘
某甲的遗产继承人承担还款义务。

为 切 实 保 障 当 事 人 合 法 权 益 ，确
保纠纷得到稳妥化解。在征得双方同
意 后 ，承 办 法 官 积 极 展 开 调 解 工 作 。
在调解过程中，刘某乙称该笔债务自

己并不知情，也未在借条上签字，但认
可刘某甲名下的所有遗产均是由其管
理 使 用 。 承 办 法 官 首 先 向 三 被 告 释
明，三被告虽并不知道该笔借款的情
况，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还需要
进一步认定，但从原告王某某提交的
证据来看，借贷关系的产生属实，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遗产应当先用于清偿
债务，刘某乙现在作为遗产的实际管
理人，应当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还

款责任。同时承办法官又给原告做工
作，望其考虑到由于刘某甲的突然离
世，给家庭带来的巨大变故，且家中还
有孩子需要抚养，希望王某某可以在
还款金额、利息或是期限上做出让步。

经 过 承 办 法 官 耐 心 释 法 明 理 ，最
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原
告同意三被告只需偿还借款本金 4.5 万
元即可，被告当庭兑现 2 万元，剩余部
分分期偿还。

近日，经过平山县人民法院南
甸法庭庭长刘燕霞和调解员多轮
协调，一起涉及相邻关系、土地承
包合同的民事纠纷在诉前得到化
解。

该 案 被 告 与 原 告 同 村 ，且 还
是 远 亲 ，双 方 宅 基 地 相 邻 ，诉 争
土 地 为 门 前 自 留 路 旁 的 一 块 土
地 ，双 方 多 年 争 执 不 下 ，村 委 会
多 次 出 面 协 调 不 成 ，故 原 告 诉 至
法院。

平山法院南甸法庭庭长刘燕
霞与调解员经现场勘察，提出合理
划分该地权属意见。最终，双方达
成 调 解 协 议 ，多 年 纠 纷 圆 满 化
解。

赵丽雅

近日，一起劳务纠纷案件的原
告任某将一面锦旗送到怀安县人
民法院柴沟堡镇人民法庭，向办案
法官致谢。

在 办 理 该 案 中 ，法 官 通 过 与
原、被告双方展开多轮耐心细致的
沟通与交流，明确双方对案件事实
争议不大，主要对赔偿费用有较大
争 议 ，遂 组 织 双 方 当 事 人 进 行 调
解，并将判后答疑提前。法官从多
角度进行释法明理，动之以情、晓
之 以 理 ，逐 渐 消 除 双 方 的 对 立 情
绪，最终促成双方自愿签订调解协
议，被告同意一次性支付原告赔偿
款，当场履行完毕。

席娟 仇晓璇

用心用情解纠纷
当场履行促和谐

近日，广宗县公安交警大队采
取多项措施，深入推进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工作，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
交通安全意识，进一步筑牢冬季交
通安全防线。

该 大 队 深 入 开 展“ 美 丽 乡 村
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走进校园
给学生上安全教育课；加大路面查
处力度，对交通违法行为做到早发
现、早制止、早查处；排查冬季路
面隐患，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做到
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做好冬季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师存铎

广 宗 交 警 多 管 齐 下
筑牢冬季交通安全防线

诉前调解
让多年纠纷圆满化解

借款人身亡，继承人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

12 月 16 日下午，元氏县政协视察组到元氏县人民检察
院视察指导工作。视察组先后参观了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刑事办案区、公益诉讼指挥平台，了解公益诉讼中有关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对公益诉讼
检察中的大数据智能化应用作出了高度评价。在随后召开
的座谈会上，视察组充分肯定了元氏检察院各项工作取得
的成绩，并对元氏检察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张倩青 摄

本报讯 （韩冬）近日，石家
庄市发生两起儿童走失事件，所
幸均得到好心人和警方的及时
帮助，最终与家人安全团聚。

近 日 ，省 会 一 名 小 女 孩 在
与 外 婆 乘 坐 地 铁 时 不 慎 走 失 ，
家 人 焦 急 万 分 。 幸 运 的 是 ，有
三 名 好 心 乘 客 一 路 护 送 ，将 小
女 孩 带 至 石 家 庄 市 1 号 线 柳 辛
庄 地 铁 站 ，告 知 地 铁 工 作 人 员
小女孩与家人走散。该地铁站
值 班 站 长 收 到 消 息 后 ，立 即 到
服务台对小女孩进行安抚。经
询问，小女孩自述已经 7 岁，上
二 年 级 ，但 记 不 清 父 母 联 系 方
式 。 值 班 站 长 一 边 安 抚 小 女
孩 ，一 边 联 系 了 石 家 庄 市 公 安
局轨道交通分局地铁柳辛庄警

务站的民警。
当 日 17 时 17 分 ，地 铁 北 国

商城站发出了一则寻找一名走
失小女孩的消息。经联系，确认
寻找的正是被送往柳辛庄地铁
站的小女孩，其外婆正在焦急地
寻找。民警与小女孩的外婆取
得联系后，小女孩的外婆乘车赶
至柳辛庄站。经值班站长与民
警一同核对信息无误后，将小女
孩接走。

无独有偶。12 月 7 日晚，一
名小男孩与家人走散，在石家庄
市公安局桥西区分局中山派出
所民警的帮助下与家人团聚。

当 日 19 时 28 分 ，石 家 庄 地
铁站工作人员将一名无人看护
的小男孩送到石家庄市公安局

轨道交通分局解放广场站警务
室。民警耐心地与小男孩沟通，
但孩子却一言不发。此时，桥西
区公安分局中山派出所民警接
到一位母亲丢失孩子的求助，该
所民警迅速带领她来到地铁解
放广场站警务室。孩子母亲冲
进 警 务 室 ，见 到 儿 子 安 全 无 恙
后，激动地大哭。

小男孩妈妈表示，其在出地
铁口时因为一时大意与孩子走
散，到派出所报警后一直在着急
地寻找。

12 月 9 日，走失男孩的妈妈
田女士来到地铁解放广场站警
务室，将一面印有“守护安宁 保
民之安”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
再一次表示感谢。

石家庄警民暖心接力
助走失小朋友与家人团聚

□ 张颖

本报讯 （靳冬洁）12 月
12 日，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人民
法院法官及社会专业调解人员
主动上门，调解了一起劳务者
受害责任纠纷案，实现了案结
事了人和。

2023 年，董某某在为下花
园区某村提供劳务期间受伤，
住院治疗 59 天，花费万余元。
出院后，董某某多次与下花园

区某村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为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董某某于
今 年 12 月 向 下 花 园 区 法 院 提
起诉讼，要求下花园区某村赔
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各项费用。

考 虑 到 原 告 受 伤 、居 住
地 距 离 城 区 法 院 较 远 、无 法
按 时 出 庭 的 实 际 情 况 ，为 尽
快 解 决 这 起 纠 纷 ，承 办 法 官

及 社 会 专 业 调 解 人 员 主 动 前
往 原 告 所 在 地 ，并 约 上 被 告 ，
然 后 耐 心 地 向 双 方 当 事 人 释
法 明 理 ，从 法 律 角 度 分 别 解
答 当 事 人 的 疑 惑 ，并 明 确 了
事 故 发 生 各 方 应 承 担 的 法 律
关 系 和 责 任 比 例 。 在 多 轮 面
对 面 、背 靠 背 的 调 解 下 ，双 方
当 事 人 终 于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
该案圆满化解。

提供劳务者不慎受伤

法官及调解员上门办案化解纠纷


